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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

税务局关于落实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

政策实施范围等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：

为贯彻落实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

闽人社文〔2022〕86 号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文件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福 建 省 财 政 厅
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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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务总局关于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问题的

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2〕31 号）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落实扩大

阶段性缓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、工伤保险费

（以下简称“三项社保费”）政策实施范围、延长缓缴期限等有关

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和实施期限

（一）5 个特困行业

1.适用范围：餐饮、零售、旅游、民航、公路水路铁路运输

企业，可申请缓缴三项社保费单位缴费部分。上述行业中以单位

方式参加社会保险的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单位，参照企

业办法缓缴。

2.实施期限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期为

2022 年 4 月至 12 月，失业保险费、工伤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期

为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3 月，在此期间，企业可申请不同期限

的缓缴。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。原已申请缓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

保险费的，可再申请费款所属期为 2022 年 7 月至 2022 年 12 月的

缓缴。

（二）17 个缓缴扩围行业

1.适用范围：农副食品加工业等 17 个困难行业（名单见附件

1）所属的、2022 年申请缓缴前出现 1 个月以上（含 1 个月）亏

损的困难企业，可申请缓缴三项社保费单位缴费部分。

2.实施期限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期为

2022 年 6 月至 12 月，失业保险费、工伤保险费缓缴费款所属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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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5 月，在此期间，企业可申请不同期限

的缓缴。已缴纳所属期为 2022 年 6 月费款的企业，可申请退回 6

月费款。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。

（三）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

1.适用范围：2022 年被列入疫情中高风险区以及被纳入封控

管控防范区等封闭管理区，并且 2022 年申请缓缴前出现 1 个月以

上（含 1 个月）亏损的中小微企业、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

户，可申请缓缴三项社保费单位缴费部分。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

老保险的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社会服务机构、律师事

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组织参照执行。

2.实施期限：三项社保费缓缴费款所属期为 2022 年 6 月至

2022 年 12 月，在此期间，企业可申请不同期限的缓缴。已缴纳

所属期为 2022 年 6 月费款的企业，可申请退回 6 月费款。缓缴期

间免收滞纳金。

3.企业划型：原则上参照《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

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落实阶段性减免企

业社会保险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闽人社文〔2020〕36 号）

第二条“关于参保企业划型”的规定执行。

（四）灵活就业人员

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

灵活就业人员，2022 年缴纳费款有困难的，可自愿暂缓缴费，2022

年未缴费月度可于 2023 年底前进行补缴，缴费基数在 2023 年当

地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选择，缴费年限累计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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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办理流程和费款补缴

办理流程、资格认定、补缴费款、待遇处理等按照《福建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特困行

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的通知》（闽人社文

〔2022〕65 号）执行，并更新以下事项：

（一）简化申报流程：企业申报应出具符合条件的书面承诺，

新申请缓缴的5个特困行业所属企业和17个缓缴扩围行业所属困

难企业统一填写《缓缴社会保险费资格确认表（新版）》（见附件

2）；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、以单位方式参保的

个体工商户（含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及社会团

体、基金会、社会服务机构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

组织）填写《疫情管控区域缓缴社会保险费资格确认表》（见附件

3），并且提供当地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门发布的列入中高风险区

以及封控管控防范区的相关通告（公告）；由当地社保中心统一受

理。

（二）补缴费款时间：缓缴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款，

补缴时间不得晚于 2023 年 5月底；缓缴的失业保险费款、工伤保

险费款，其中 5 个特困行业补缴时间不得晚于 2023 年 4 月底（缓

缴月份顺延一个月的，补缴时间相应顺延），17 个缓缴扩围行业

补缴时间不得晚于 2023 年 6月底，中小微企业补缴时间不得晚于

2023 年 1 月底。

（三）切实维护职工权益：对职工个人应缴纳部分，企业应

依法履行好代扣代缴义务；不得因缓缴社会保险费，影响职工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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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权益。

三、发挥失业保险稳岗作用

进一步提高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比例，将大型企业稳岗返还比

例由 30%提至 50%。拓宽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受益范围，由出现中

高风险疫情地区的中小微企业扩大至该地区的所有参保企业；对

未出现中高风险疫情的地区，可将补助范围拓展至餐饮、零售、

旅游、民航和公路水路铁路运输 5 个行业企业，实施条件为应征

增值税销售额在一定时段同比下降达到一定比例的参保企业，时

段和比例可由各地自行确定。上述两项政策实施条件和期限与《福

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

税务局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闽

人社文〔2022〕72 号）一致。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，签

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参加失业保险的，按每人 1500 元的标准，

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，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，与一次

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不重复享受，实施期限截至 2022 年年底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各地要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，简化办事流程，大力推行“网

上办”等不见面服务方式。人社、发改、财政、税务等部门要加

强协作配合，完善信息沟通协调机制，切实落实缓缴政策的各项

要求，确保政策落地见效。执行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，要及时报

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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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扩大实施缓缴政策的困难行业名单

2.缓缴社会保险费资格确认表（新版）

3.疫情管控区域缓缴社会保险费资格确认表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

2022 年 6 月 1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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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
抄送：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。

2022 年 6月 1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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